
- 1 - 

山东体育学院文件 
 

鲁体院院字〔2018〕67号  

                 

 
 

山东体育学院关于 

印发《山东体育学院外籍教师管理服务 

暂行办法》的通知 

 

各部、处、室、院、校： 

《山东体育学院外籍教师管理服务暂行办法》已经学校领导研

究同意，现予印发，请认真遵照执行。 

 

 

 

山东体育学院 

                            2018 年 11 月 1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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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东体育学院 

外籍教师管理服务暂行办法 

 

为加强我校外籍教师（以下简称“外教”）的管理服务工作，使

其逐步走向规范化和制度化，充分发挥外教在教学和科研工作中的

作用，提高聘请外教工作的质量和效益，根据国家有关政策法规，

结合我校实际，制订本办法。 

一、外教管理服务工作总则 

根据国家外国专家局和教育部关于高等院校聘请外国文教专家

的文件精神，我校各单位聘请外教要从提高我校的教学质量和科研

水平、加强师资队伍和学科建设、引进国外优质教育资源出发，认

真贯彻以我为主、按需聘请、择优选聘、保证质量、用其所长、讲求

实效的原则。根据我校教学、训练和科研的需要，聘请的外教应具

有本科以上学历，受过专业教学训练并具有一定教学和科研经验。

聘期原则上实行学年制。 

外教管理服务工作是我校外事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外事工作

办公室（以下简称“外办”）是外教管理服务的主要部门，教务处、

人事处、外教聘用单位、科研处、财务处以及保卫处等有关部门，

均应将外教管理和服务的有关工作纳入部门工作职责。各部门应密

切合作，共同做好外教管理服务工作。 

二、外教的涉外管理服务 

外办负责外教的涉外管理服务工作。外办应指定专人负责外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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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聘请、延聘、办理各种证件、联系并安排生活待遇等工作。外教

的日常涉外管理服务工作范围如下： 

1.根据各聘用单位提出的外教需求，起草聘请计划，并协助各聘

用单位做好外教的选聘工作。 

2.外教聘用单位确定拟聘用外教后，经教务处同意报外办，外办

报经分管校领导批准后，与拟聘外教协商合同，并报人事处审查。

确定聘用的，由人事处代表学校与外教签订聘用合同。 

3.全面掌握外教情况，建立外教档案，按时上报外教情况统计表、

聘用外教成果报表及外教工作总结。 

4.协调和配合有关部门做好外教的教学、科研、生活服务和安全

保卫工作。 

5.配合党委宣传部做好对来校、在校和离校外教的宣传工作。 

6.对外教提出的问题和要求及时向有关领导或部门转达并协调

处理解决。 

7.帮助外教办理各类出入境签证、专家证、外国人居留许可证、

保险、携带物品入关等手续及出具有关证明。 

8.负责组织外教参观、文化娱乐活动，节日活动等，丰富外教的

文化生活，并安排好我方举办的跟外教有关的外事活动。 

9.负责外教来校和离校的迎送工作。 

10.为外教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和生活用品。 

11.参与并协调外教的目标管理服务评估工作。 

三、聘请外教工作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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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申报聘请计划。需聘请外教的单位应于每年 5月和 10月前向

外办提交下一学年（期）聘请外教的申请，并说明聘请外教的目的

和承担的教学或科研任务。 

2.聘用单位填写《山东体育学院拟聘用外教申请表》并交报外办。 

3.聘用单位提交聘请外教所必需的材料。为顺利办理外教邀请

手续，各聘用单位须于外教任职前三个月向外办提交下列材料： 

（1）护照复印件（如家属随行，需提供家属的护照复印件）。 

（2）学历或学位证书；职称证书或教师证书等有关专业技术证

明。 

（3）个人简历（中外文）。 

（4）外教签过字的合同（如果是传真件，需在专家到校后签署

正式合同）。 

（5）体检证明。 

（6）如曾在华任教，外教需提供原任教单位推荐信或证明。 

（7）其它相关材料。 

4.办理外教入境手续。外办持上述材料和我校的申请文件到省

外专局办理来华工作许可并将通知表送达受聘人。外教收到签证通

知表即可到我驻外使（领）馆办理相应的来华签证。如无特殊原因，

外教一般应在合同期开始前一周之内到校。 

5.办理外国专家证。外教入校报到以后，外办将为其统一安排居

留前的体检。并根据要求，到省外专局为其办理外国专家证。 

6.办理居留手续。根据我国法律的规定，外教入境后必须在 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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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内办理居留手续（持旅游签证或访问签证者不需办理）。外办应

告知外教入境后要先到外办和所服务的单位报到，不得到外地旅行

而延迟报到。 

7.办理有关保险。根据外国专家管理规定，从外教到校工作之日

起，外办应及时为外教办理外国人意外伤害保险和医疗保险，保险

期限最长一年。若外教满一年后续聘，将根据续聘时间继续为外教

投保。 

8.对短期来校工作的外教（持旅游签证或访问签证者），上述手

续可相应简化。 

四、外教的教学管理 

外教教学管理主要由外教聘用单位负责，职责包括： 

1．对新任外教进行上岗培训和必要的能力审核，向外教说明教

学管理要求和所教课程的教学大纲，审定外教的教学计划和使用的

教材。 

2.外教在校期间，在教学和科研上享受与本校教师同等的权利，

其教学和科研业务管理由所在单位负责。聘用外教单位须配备一位

政治素质好、业务水平高、语言能力强的中青年教师作为外教的合

作教师，协助所在单位和外办做好外教的管理工作，配合外教开展

教学和科研。 

3.建立对外教的听课或科研考核制度，每学期进行一次教学或

科研效果检查，并按上级有关规定进行评估。于每学年末以书面形

式将外教的教学或科研评估结果报外办，内容包括：担任课程、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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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态度、学生反映、教学效果、综合评分、科研业绩等。外办在综合

各单位所报送材料的基础上将外教年度工作总结上报上级主管部门。 

4.告知外教在教学中不得进行与教学无关的活动，不得散布反

华观点，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外国人宗教活动管理规定》及

实施细则，不允许对学生进行宗教传播活动，不允许散布攻击我国

政府的言论或挑拨事端。 

5.积极组织外教参加教学研究和备课活动，努力保证其教学或

科研质量。 

6.告知外教在合同期满前应向所在单位呈交教学总结，对学校

教学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 

7.告知外教不得随意调整教学计划，不得自行委托人代课，因故

不能上课应提前向外教聘用单位分管领导请假，经批准后，办理请

假手续，并报外办备案。 

8.告知外教未经同意，不得承担校内外的其他有报酬的工作。 

9.根据停留时间酌情加大密度安排短期外教的教学计划、任务。 

五、合作教师工作职责 

外教聘用单位指派的合作教师是外教顺利开展教学和科研工作

的有力助手，也是学校与外教保持联系的桥梁。原则上为每位外教

选派一名合作教师，无特殊原因不应中途更换。合作教师的主要职

责有： 

1.协助外教聘用单位分管领导和外办完成聘请外教的工作； 

2.配合做好外教的日常生活、教学及科研工作管理服务； 



- 7 - 

3.协助外教聘用单位做好师生同外教之间的友好交往； 

4.负责通知和传达有关部门组织的外事活动安排； 

5.负责上报外教的有关疑难问题； 

6.合作教师履行职责应持续至外教完成全部工作任务并离开中

国为止。 

六、外教生活管理服务 

外教的日常生活管理服务由外办负责，其主要职责是： 

1.根据合同安排外教的宿舍和必要的生活用品；负责外教宿舍

的维修和管理；对宿舍的公用设施、公用物品和电器设备负责财产

登记和管理；在外教退宿时负责清点和收回；对提供给外教使用的

电器设备负责安全管理。 

2.外教住宿时，负责查验外教的护照和签证是否按公安局外国

人出入境管理的要求进行住宿登记，并在外教入住后 24小时内向当

地公安局（派出所）上报，同时积极协助公安局做好信息通报和查

控工作。 

3.做好对外教的生活服务工作。努力帮助外教解决日常生活中

的困难，保障其安全、舒适。 

4.负责外教宿舍的安全和保卫工作。落实各项防火、防盗措施，

制订安全预案，经常进行安全检查和安全教育。发生案件应及时向

领导和安全保卫部门报案，并配合保卫部门处理有关问题。 

5.坚持来客登记制度。对外教的临时来访客人应在晚间 11点以

前离开外教宿舍。外办应告诉外教不得私自留宿客人。外教的亲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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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办理住宿登记后方可入住。 

七、外教经费管理 

外教经费管理工作由外办和财务处共同负责，其主要工作是： 

1.每年度由外办做出外教经费使用计划，财务处编制外教经费

预算，年终进行决算。 

2.外办根据外教经费预算掌握经费支出，财务处负责对支出项

目进行审查。各项支出应认真履行财务手续。 

3.财务处做好外教工资及各种补贴的发放工作，同时，按规定做

好外教收入的纳税工作。 

八、外教的安全保卫工作 

外教的安全保卫工作由保卫处负责，其职责是： 

1.外教的安全保卫工作应纳入保卫工作系列，建立和逐步健全

外教保卫工作制度和安全保密制度。 

2.定期检查外教工作场所及外教宿舍的安全工作，发现问题及

时请示汇报，并及时采取处理措施，确保外教的人身和财产安全。 

3.适时对外事工作人员和服务人员进行安全保卫和保密工作的

宣传教育。 

九、外教的工资和待遇 

1．外教的工资和补贴标准。根据国家有关文件规定的外国文教

专家月工资指导线，并结合所聘外教的职称、学位和业务水平确定

其基本工资级档。同时根据其完成的工作任务量确定其补贴。实施

过程中，可根据国家政策、经济环境及学校实际情况的变化做出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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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的调整。 

2.外教工资以人民币的方式支付，自到职之日起至合同期满止，

由财务处按月支付给外教本人。不足 1个月的，按实际工作日计发。

外教工资纳税由财务处根据国家规定执行。 

3.外教承担超出合同规定的工作量的，学校在每月底根据合同

附加超工作量情况，实际给予额外津贴，额外津贴参照外教的平均

课时工资具体商定。 

4.外教未经学校批准无故缺课的，学校按照其合同平均日工资 3

倍的比例扣减工资。 

5.外教在校工作期间，根据双方协议内容，学校可提供宿舍。宿

舍内配有卫生间、厨房、家具、卧具、电视机、电冰箱以及取暖和降

温设备。 

6.学校在保险公司为外教办理“意外伤害及医疗保险”。外教在

保险规定的范围内享受医疗服务，其它医疗费用自理。 

7.外教享受中国法定的节假日和寒暑假休假。 

8.外教患病休假，凭指定三级甲等医院的医生证明向学校请假。

病假不超过 10天的，工资照付，但因病假耽误的课程应当在该学期

期末前的 30天内补齐；病假超过 10天但少于 30天的，学校发给 50%

的工资；超过 30天应解除合同。 

9.外教因事请假的，应当提前向外办提交请假申请表，由外办在

综合聘用单位意见的基础上，做出是否批准的决定。事假每次不得

超过 3天；在一个合同期内，外教的事假累计不得超过 1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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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外教意外伤亡的，外教聘用单位和外办应当立即报告学校，

由学校上报外事、公安、教育等有关部门，并保护好现场。 

11.外教合同期满或者其它原因解除合同的，自解除合同之日起，

不再享受学校安排的外教住宿条件。 

12.以上各项待遇，将根据政府有关政策的变化和学校情况适时

做出调整。 

13.中外合作办学项目聘用的短期外教的待遇按双方的协议执

行。 

十、此办法从公布之日起执行，解释权归外办。 

 

附件：山东体育学院拟聘用外籍教师申请表 

 

 

 

 

 

 

 

 

  山东体育学院院长办公室                   2018年11月19日印发 

校对：王  菡                      印发：学校领导、各部门，存档 



山东体育学院拟聘用外籍教师申请表 
填表时间：    年   月   日 

姓 Family name 名 Given name 

照片 
2-inch photo with 
white background 

 

性别 Sex  出生日期 Date of Birth 出生地 Place of Birth 

国籍 Nationality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 婚否 
□是 Married   □否 Unmarried 

电话号码 Mobile 电子邮箱 E-mail 宗教信仰 Religion 

境外住址  Home address in country of origin(Include apartment Number, street, city, state or province, postal code and country) 

境外紧急联系人 Emergency contact details in country of origin 
姓名 Name              电话 Phone Number 
电邮 E-mail             地址 Address 

现工作单位（职务）Current employer (Position)   
 

办理签证国家 The country you are going to apply for Visa 来华时间 The date you are going to enter China 

教育经历 
Education 

Background 

开始时间 
Begin(YY/MM) 

结束时间 
End(YY/MM) 

学校 
School 

专业 
Major 

学位 
Degree 

     

     

     

随行家庭成员 
Accompanying 

family 
member 

姓 Family name 
   

名 Given name 
   

与申请人关系 
Relationship to the applicant 

   

国籍 Nationality 
   

护照号码 Passport number 
   

拟聘期限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 经费来源 

□用人单位自筹经费 
□学校统筹经费 
□学校外专经费 
□其他经费（请注明）               

 
用人单位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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